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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公司二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方式送达给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伟杰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

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

ＨＩＴＩＣ

公司已购油气区块的第一期勘探开发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区块信息详见《关于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公司已购买加拿大油气区块（米湾湖项目）的公告》。 该油

气区块尚未进入开发阶段，公司受让后，拟分两期进行开发：一期钻

１－２

口评价井，确保开发区块的成功和

可行性；二期延伸至整个区块，确保所有权。 预计单井投产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第一口单井投资回收期

预计大于

２４

个月。随开发井的大批投产投资回收期预计将为

２０

个月以下。第一期投资约为

１８００

万加元（约

合人民币

１１

，

６８３

万元），第二期投资约为

２６００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１６

，

８７５

万元）。

１

、第一期勘探开发投资预计需要

１８００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１１

，

６８３

万元）。后续若投入公司将根据需要

另行预算，并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对公司的影响

加拿大油田勘探开发业务是公司延伸油气产业链、业务国际化的重要举措，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

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获取相关服务技术方面迈出步伐， 随着本次交易的油气区块的勘探开发、生

产，公司将获得油气生产的现金流价值和资源储量价值，将会增进与油气公司、油田服务合作和理解，培

养一支油藏工程、石油工程技术和运营团队。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后具备两个价值， 一个价值就是勘探井和开发井产出的油气产品的销售收益，每

年净收益为收入减税金和成本；一个价值就是剩余探明资源储量的资源价值，每桶探明可采储量价值约

为

６

美元以上。

公司在未来

２－３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处于勘探期，公司每年可以获得成功的勘探井生产的油气产品的销

售收益，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勘探阶段结束，才可以预估资源的全部价值，在此之前不会

对公司的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３

、后续事项

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米湾湖项目具体情况见《关于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公司已购买加拿大油气区块（米湾湖项目）的公

告》，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杰瑞钻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整合公司营销资源、制造资源，提高投资规模效率，公司决定以

９８５．８７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杰

瑞钻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钻采公司”）

６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钻采公司

３２．５％

的股权。

本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收购过程中产生的溢价进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当期损失，交易

完成后钻采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钻采公司享有的损益将由收购前的

６７．５％

增加到

１００％

。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无重大影响。

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杰瑞钻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股权的公告》，

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公司已购买

加拿大油气区块（米湾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已购油气区块都是油气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取得是在获得探明储量后获得，尚存在勘探

开发失败的风险。

２

、该油气区块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预估可采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

风险。

３

、该油气区块尚不具备开采条件。

４

、预估地质储量和预估可采储量是没有经过第三方认证的，是公司的油藏工程师团队根据临近区块

探明情况和经验数据预估的。

５

、油气区块在勘探过程中，成功的勘探井会带来油气产品的销售收益，但不成规模，也会产生勘探的

当期成本，收支相抵，不会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形成重大利润贡献；剩余探明储量价值是该区块最大的潜在收

益，但必须是探明储量后且经过第三方评估才会具备这样的价值，在后续

２

年的勘探周期里，这个未来价

值不会产生经常性收益，当然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形成重大贡献。

６

、本次投资属于异国投资，加拿大当地的法律变化对该资源资产的收益将产生影响。

７

、该已购区块的测算经济效益存在实际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８

、本次投资属于油气资源的勘探投资，资源资产的持有目的是出售或合作获得收益，不会改变公司

的主营业务。

二、相关术语

１

、可采储量：指在现有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可从油气藏中能采出的那一部分油气量。

２

、勘探：指为了识别勘探区域，探明油气储量而进行的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钻探及相关活动，是

油气开采的第一个关键环节。

３

、勘探井：指在尚未探明储量的区域内钻探的井，目的是为了找到油藏的范围，又或者是在已知储量

存在的情况下发现油田中的新油藏。 分探井和评价井两种。

３

、开发：指以经济有效和高效率的方式将已确认的油气从油气田中开采出来的过程。 它通常包括开

发计划、钻井和完井等步骤。

４

、生产：是指将油气从油气藏提取到地表以及在矿区内收集、拉运、处理、现场储存和矿区管理等活

动。

５

、

ＡＰＩ ３８－４３

标准：

ＡＰＩ

是指美国石油学会。原油是多种不同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体，是一种不均匀物

质，它通常按照美国石油协会的规定以密度来划分（轻油

／

中油

／

重油），即为

ＡＰＩ

值，

ＡＰＩ

值越高，原油越轻。

轻油的

ＡＰＩ

值通常在

３８

度以上，重油的

ＡＰＩ

值通常在

２２

度以下。

ＡＰＩ ４０

重度约为美国大陆中部甜质原油。

６

、水平井：指井斜角达到或接近

９０°

，井身沿着水平方向钻进一定长度的井。

７

、多段压裂：是指在较长的井段内，利用水力作用使油层形成裂缝，一次完成多个层段压裂施工的过

程。

８

、页岩湿气：是指从页岩油气藏中提取的甲烷含量低于

９０％

，而乙烷、丙烷等烷烃的含量在

１０％

以上

的天然气。

９

、凝析油：在油藏状态下为气态，而当温度下降或压力减少时则转为液态的碳氢化合物，是戊烷和高

级烃的混合物。

１０

、钻井：是指利用机械设备，将地层钻成具有一定深度的圆柱形孔眼的工程。

１１

、完井：指建立油气层与油气井井筒之间的合理连通渠道或连通方式的过程，通常包括固井、射孔、

压裂。

１２

、

Ｓｅｃｔｉｏｎ

：是指

１

平方英里的面积，等于

６４０

英亩。

１３

、英文“

ｂｂｌ

”为桶的缩语，

１

桶约为

１５８．９８８

升，

１

桶石油（以

３３

度

ＡＰＩ

比重为准）约为

０．１３４

吨。

三、已购油气区块的投资方式

（一）投资方式介绍

已购区块的探矿权是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的，转让方为

Ｄｅｅｒ Ｇａｒｄ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公司，受让为杰瑞

股份加拿大控股子公司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公司（以下简称“

ＨＩＴＩＣ

公司”）。 本次油气区块的交易价格是

双方谈判协议约定的价格，成交价格为

８８０

万加元（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９

月

１３

日

１

加元对人民币

６．４９０２

元中间价约合人民币

５７１２

万元）。

本次油气区块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双方介绍

转让方为

Ｄｅｅｒ Ｇａｒｄ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注册地为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

市（

７００

，

７４４－４ｔｈ Ａｖｅ ＳＷ

，

Ｃａｌｇａｒｙ

，

Ａｌｂｅｒｔａ Ｃａｎａｄａ

），该公司为加拿大合法的油气开发公司，以初级油

气开发为主要业务。

受让方为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公司，杰瑞股份持有其

９８％

的股份。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９

号，是按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商业法注冊，注册号：

２０１６２８４４４６

，注册地点：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西

南区第一大街

４５０

号

－２５００

室，主营业务为：油田勘探、开发、管理、生产、储运和油品销售。

四、油气区块基本情况

１

、该油气区块最近三年内由加拿大

Ｄｅｅｒ Ｇａｒｄ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公司从加拿大政府购得，审批部门为

加拿大能源保护委员会（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其权属获得时间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获得政府许可类型和号码：

００５ ０５１００３０２８６＃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包含

Ｔｗｐ．６５－１８Ｗ５

、

Ｔｗｐ．６５－１９Ｗ５

和

Ｔｗｐ．

６６ －１８Ｗ５

区 域 共 计

３２

个

Ｓｅｃｔｉｏｎ

；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获 得 政 府 许 可 类 型 和 号 码 ：

０５４

０５４１００８０５７７＃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包含

Ｔｗｐ．６６－１９Ｗ５

、

Ｔｗｐ．６７－１９Ｗ５

区域共计

２１

个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获得

政府许可类型和号码：

０５４ ５４１１０３０４８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包含

Ｔｗｐ．６６－１９Ｗ５

、

Ｔｗｐ．６７－１９Ｗ５

区域共计

１１

个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２

、该油气区块属于页岩湿气、凝析油气带及生油带，开采方式以水平井配合多段压裂进行，主要产品

为页岩油（气）、凝析油（气），主要属于非常规石油、天然气资源。

３

、该油气区块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中部偏西，共计

６４

个

Ｓｅｃｔｉｏｎ

，面积

１６３．８４

平方公里（或

４０９６０

英

亩），预估地质储量超过

２

亿桶，预估可采储量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桶，资源品位预计为

ＡＰＩ３８－４３

标准。目前该区块

将进入勘探评价阶段。 该探矿权的初始成本为

８８０

万加元。

４

、该油气区块已经获得加拿大能源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具体如下：

（

１

）

００５ ０５１００３０２８６＃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许可类型

５ Ｙｅａｒ Ｐ＆ＮＧ Ｌｅａｓｅ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０－０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５－０３－１１

。

（

２

）

０５４ ５４１００８０５７７＃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许可类型

４ Ｙｅａｒ Ｐ＆ＮＧ Ｌｉｃｅｎｃｅ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０－０８－１９

至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９

。

（

３

）

０５４ ５４１１０３０４８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许可类型

４ Ｙｅａｒ Ｐ＆ＮＧ Ｌｉｃｅｎｃｅ

，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

至

２０１５－０３－

１０

。

５

、该油气区块不存在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６

、该油气区块已按加拿大有关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不存在欠费的情况。

７

、过去三年，该油气区块拥有人不存在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受到加拿大相关主管

部门处罚的情形。

８

、该油气区块尚未进入开发阶段，公司受让后，拟分两期进行开发：一期钻

１－２

口评价井，确保开发区

块的成功和可行性；二期延伸至整个区块，确保所有权。 预计单井投产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第一口单井

投资回收期预计大于

２４

个月。 随开发井的大批投产投资回收期预计将为

２０

个月以下。 第一期投资约为

１８００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１１

，

６８３

万元），第二期投资约为

２６００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１６

，

８７５

万元）。

９

、后续经济效益情况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后具备两个价值， 一个价值就是勘探井和开发井产出的油气产品的销售收益，每

年净收益为收入减税金和成本；一个价值就是剩余探明资源储量的资源价值，每桶探明可采储量价值约

为

６

美元以上。

公司在未来

２－３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处于勘探期，公司每年可以获得成功的勘探井生产的油气产品的销

售收益，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勘探阶段结束，才可以预估资源的全部价值，在此之前不会

对公司的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矿业权投资的合规性

１

、加拿大对油气开发的主体没有资质条件、行业准入的限制。

ＨＩＴＩＣ

公司是政府确认的合法油田作业

者。

２

、本合同书项下区块审批部门为加拿大能源保护委员会，满足转让的法定条件。

３

、

ＨＩＴＩＣ

公司为加拿大注册的法人公司，在加拿大进行油气区块投资不适用境外矿业权投资相关法

律规定。

六、矿业权投资的生效条件

ＨＩＴＩ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得到通知加拿大能源部门已于加拿大当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批准本次

交易并注册登记，相关许可和权益已经登记至

ＨＩＴＩＣ

公司名下，不存在不确定性。 注册登记如下：

注册号码 政府许可类型和号码 受让方名称 权益 注册日期

１２０２６９２ ００５ ０５１００３０２８６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１２０２６９２ ０５４ ５４１００８０５７７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１２０２６９２ ０５４ ５４１１０３０４８９ ＨＩ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七、该油气区块投资的风险

１

、本次已购油气区块都是油气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取得是在获得探明储量后获得，尚存在勘探

开发失败的风险。

２

、该油气区块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预估可采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

风险。

３

、该油气区块尚不具备开采条件。

４

、预估地质储量和预估可采储量是没有经过第三方认证的，是公司的油藏工程师团队根据临近区块

探明情况和经验数据预估的。

５

、油气区块在勘探过程中，成功的勘探井会带来油气产品的销售收益，但不成规模，也会产生勘探的

当期成本，收支相抵，不会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形成重大利润贡献；剩余探明储量价值是该区块最大的潜在收

益，但必须是探明储量后且经过第三方评估才会具备这样的价值，在后续

２

年的勘探周期里，这个未来价

值不会产生经常性收益，当然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形成重大贡献。

６

、本次投资属于异国投资，加拿大当地的法律变化对该资源资产的收益将产生影响。

７

、该已购区块的测算经济效益存在实际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８

、本次投资属于油气资源的勘探投资，资源资产的持有目的是出售或合作获得收益，不会改变公司

的主营业务。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杰瑞钻采设备技术

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为整合公司营销资源、制造资源，提高投资规模效率，公司决定以

９８５．８７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

杰瑞钻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钻采公司”）

６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钻采公司

３２．５％

的股权。

２

、 本次收购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审议通过。 董事会授权公司高管层办理本次收购相关事

宜，包括签署涉及本次收购的相关法律文件（含《股权收购协议》等）。

３

、本次收购因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公司章程》规定的“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应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情形，因而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也不存在需征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形。本次收购

无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

４

、本次收购不存在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情形。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烟台杰瑞钻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与李国庆先生等

６

自然人出资组建， 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９

日取得

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莱山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７０６１３２２８０２１３２２

，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

６７．５％

，

６

名自然人持股

３２．５％

），注册地址为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７

号，法定代表人为孙伟杰先

生，经营范围为：石油钻采设备技术研究、开发，石油钻采设备技术服务；油田机械及配件、矿山机械及配

件、工程机械及配件、农用机械及配件的生产、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钻采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姓名 身份证或制造号码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说明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７０６１３２２８００４６２５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６７．５％ －

李国庆

３７０６１３１９７６ｘｘｘｘ１５１６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５％

钻采公司总经理

崔冬

３７０６８２１９７５ｘｘｘｘ００２４ ２２０，０００ ５．５％

钻采公司副总经理

赵树亮

３７０６１３１９７９ｘｘｘｘ１５３９ １６０，０００ ４％

钻采公司副总经理

肖静

３７０６０２１９７７ｘｘｘｘ１０２Ｘ １６０，０００ ４％

钻采公司工矿事业部经

理

赵国文

３７０２８５１９７４ｘｘｘｘ５０１８ ８０，０００ ２％ －

张冬川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６４ｘｘｘｘ１９３１ ８０，０００ ２％

钻采公司子公司副总经

理

合计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李国庆先生等

６

名自然人所持钻采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经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钻采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资产总额

５８

，

６０３

，

５９６．９１

元、

负债总额

３２

，

６８６

，

４６３．９０

元、应收款项总额

２

，

０２２

，

９０５．８８

元、净资产

２５

，

９１７

，

１３３．０１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２５

，

２７８

，

７５３．８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合并利润表中营业收入

４９

，

０１０

，

９５１．６０

元、 营业利润

９

，

０５６

，

９４３．４５

元、净利润

６

，

７９５

，

６１６．６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６８４

，

３３９．８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９３５

，

０１６．１４

元。 钻采公司不存在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净利润中不

存在包含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本次收购股权未达到需要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形。

４

、本次收购股权事宜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宜。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被收购方）：李国庆等

６

名自然人

１

、收购标的：李国庆等

６

名自然人所持钻采公司

３２．５％

的股权

２

、成交金额（总计）：

９

，

８５８

，

７１４．００

元（含税），交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出资额 对应

８

月末的净资产 成交金额

（

含税

）

李国庆

３７０６１３１９７６ｘｘｘｘ１５１６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９１

，

８１３．０８ ４

，

５５０

，

１７５．６９

崔冬

３７０６８２１９７５ｘｘｘｘ００２４ ２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９０

，

３３１．４６ １

，

６６８

，

３９７．７５

赵树亮

３７０６１３１９７９ｘｘｘｘ１５３９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１１

，

１５０．１５ １

，

２１３

，

３８０．１８

肖静

３７０６０２１９７７ｘｘｘｘ１０２Ｘ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１１

，

１５０．１５ １

，

２１３

，

３８０．１８

赵国文

３７０２８５１９７４ｘｘｘｘ５０１８ ８０

，

０００ ５０５

，

５７５．０８ ６０６

，

６９０．０９

张冬川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６４ｘｘｘｘ１９３１ ８０

，

０００ ５０５

，

５７５．０８ ６０６

，

６９０．０９

合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１５

，

５９５．００ ９

，

８５８

，

７１４．００

３

、支付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

４

、交易定价依据：考虑钻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已经获得但尚未执行的订单将带来利润收益；同时，被收购方

６

名自然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仍将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任职，仍将享受公司福利和激励。因此，按照钻采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溢价

２０％

作为收购定价依据，被收购公司盈利较高，溢价比例是合理公允

的。 成交价格与账面值不存在较大差异。

５

、交易协议经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高层人士变动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以及潜在的关联

交易和同业竞争。

为整合资源， 公司将钻采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迪普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全部划

转给烟台杰瑞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六、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收购过程中产生的溢价进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当期损失，交易

完成后钻采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钻采公司享有的损益将由收购前的

６７．５％

增加到

１００％

。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在股份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俊丰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广发银行梅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广发银行梅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人民币

１．５

亿元。 其中普通业务

８

，

０００

万元，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汇票、国

内信用证）；非普通业务

７

，

０００

万元，包括银票质押、银票贴现、

１００％

低风险信

贷业务，授信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８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切实提升公司透明度和投资者回报意识，北大国际医

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星期二）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参加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举办的“重庆市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主题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重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财务总监赵亚男女士，董事会秘书

杨骁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有媒体报道关于本公司梵古易乳制品分公司生产的小小

光明宝宝奶酪产品中添加乳矿物盐的信息。 本公司已于今年

８

月份

将市场上销售的该产品全部回收， 并及时将情况说明在公司官网

ｗｗｗ．ｂｒｉｇｈｔｄａｉｒｙ．ｃｏｍ

上发布。 目前本公司正在积极配合上海市技监

局的相关调查。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迅速进行彻底整改并

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同时真诚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庾波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收到庾波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所

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庾波先

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自辞职报告经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如辞职报告在

送达董事会后两个月内未召开股东大会， 辞职报告自两个月期满之日起生

效。在辞职报告尚未生效之前，庾波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职责。辞职生效后，庾波先生将不在公司任职。公司对

庾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庾波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董事改选工作。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０９

：

００

２

、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

２

楼

２＃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孙振华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５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６．３３％

。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根据当前现实需要，将董事会人数拟由

９

名调整到

７

名，其中非独立董事由

６

名调

整为

４

名，同时《公司章程》相应内容修改如下：

第一百零六条

原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至少应占三分之一。

现修订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至少应占三分之一。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孙振华、王锋、焦崇高、罗永仁、樊培银、王厚宝、杜常功七人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樊培银、王厚宝、杜常功三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⑴

非独立董事选举

①

孙振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②

王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焦崇高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④

罗永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⑵

独立董事选举

①

樊培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②

王厚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③

杜常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以上人员简历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有关内

容。

３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的将每位独立董事的年度薪酬由

２．３

万元人民币（含税）

提高至

４

万元人民币（税后），此外，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差旅费以及按照

《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据实报销。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齐春雨先生、陈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梁丽静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①

齐春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②

陈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１８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以上人员简历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有关内

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房立棠、郭恩颖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６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

电子邮件和公司网上办公系统方式发出， 同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０

：

３０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

园

３

号公司办公楼

２

号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另有全体监事会成

员、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孙振华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研究，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与会董事一致选举孙振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

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并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

止。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人员简历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有关内

容。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人选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

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届董事会提名、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

员会的委员（包括主任委员）人选，任期与本届董事会期限相同，具体如下：

１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王厚宝先生、独立董事杜常功先生、董事王锋先生出任委员，其中

王厚宝先生出任主任委员。

２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王锋先生、董事孙振华先生、董事罗永仁先生、独立董事樊培银先生、

独立董事王厚宝先生出任委员，其中王锋先生出任主任委员。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樊培银先生、独立董事杜常功先生、董事焦崇高先生出任委员，其

中樊培银先生出任主任委员。

４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孙振华先生、独立董事杜常功先生、独立董事王厚宝先生出任

委员，其中孙振华先生出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人员简历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有关内

容。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由公司董事长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如下选聘

事项：

１

、罗永仁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

、王立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３

、张志刚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４

、孙荣青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职务（副总经理级）。

以上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期限相同。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以上人员的提名和任职资格，同意公司董事会以上选聘事项。 公司《独立

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请详见附后内容。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附：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罗永仁先生，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工程师。 曾任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炼胶分厂

设备管理员、设备主管、分厂厂长，

ＡＷＣＭ／ＣＩ

推进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现任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王立宪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青岛橡胶（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党办主任、总经办主任、总经理助理，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兼经营公司、销售公司经理，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青岛黄海橡

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志刚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蒙古族，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处财务科副科长、内部银行行长、资金科科长、技改中心主任，兼中美碧碧肥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部

副部长；黑化集团

３０

万吨甲醇项目计财处处长；鲁能集团大雁煤化工有限公司计财处处长；中国化工新

材料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贵州水晶集团副总会计师（主持工作）兼财务部部长；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现任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孙荣青先生，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炼胶厂设备管理员、工程师，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联处、外经处、证券办工程师，青岛

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工代表监事，并兼任综合办公室主任、管理信息部部长、经营管

理部部长、储运部部长等职。 现任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广大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在经过询问和了解的基

础上，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选聘常务副总经理、副

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之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核以上人员的履历、证书等相关材料，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等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等情形。 拟任

职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具备出

任相应职务应具备的能力。

二、决策程序合法

本次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选聘常务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出具独立意见

１

、同意选举孙振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王锋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２

、同意选聘罗永仁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立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志刚先生为公司总会

计师、孙荣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级）。

３

、以上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期限相同。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樊培银

独立董事：王厚宝

独立董事：杜常功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７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公司网上办

公系统方式发出， 同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３

：

００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

３

号公司办公楼

２

号会

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三人，同时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齐春雨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认真研究，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一致推选齐春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

会议通过之日起，并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齐春雨先生简历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有关内容。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１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报《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

及“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项项目”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上海证券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封三版刊登了记者梁敏、秦菲菲题为 《种业新证

颁发在即种业龙头有望获更多政策扶持》的文章，称农业部将于

９

月中旬颁发新的育繁推

一体化企业种子经营许可证，首批确定了

４８

家企业，入围的上市公司获得生物育种能力建

设及产业化专项投资。 其中，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入围该名单。

近日，投资者对媒体以上报到较为关注，来电询问《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及“生物育

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项项目”的申报情况。

二、有关说明

根据上述媒体报道内容和投资者的关注，公司认真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中旬接农业部通知，要求公司参加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举办的

“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培训，并要求公司申报新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经

营许可证。 公司派人参加了培训，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向农业部申报了 《农作物种子经营

许可证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依据《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许可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号），公司符合农业

部颁发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的相关条件要求，公司有可能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农作物

种子经营许可证》。

截至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农业部颁发的新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

（二）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项项目实施方案的复函》（发改办高技［

２０１２

］

１９６１

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农业厅下发的《转发

＜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２

年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

项项目实施方案的复函

＞

的通知》（鲁发改高技［

２０１２

］

１０６６

号），公司申报的“高产玉米新品

种培育与产业化开发项目”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该项目将获得国

家补助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国家补助资金由财政部根据有关规定审核后下发，根据相关会计准

则的规定，公司收到的国家补助资金计入递延收益科目，对当期收益不会造成影响。

截至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项目的国家补助资金。

依据相关规则，公司将在收到上述项目国家补助资金后另行公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尚未收到农业部颁发的新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且上述项目目前正在申报

中，故上述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对本公司的影响暂时难以估计。

四、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事项具有不确定性，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０２８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分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３３

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６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８８

，

５８０

，

５２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９．６５％

。

３．

公司

６

名董事、

１

名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代

表及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代表、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观韬（深圳）律

师事务所罗增进律师和刘燕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８

，

５８０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实施集成电路封装载板

建设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８

，

５８０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增进律师和刘燕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兴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重庆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深入开展“积极回报投资者”主题宣

传活动，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分红政策及回报规划、经营发展情况等，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点参加“重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主题为“积极回报投资者”；活动将通过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届时公

司高管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在线交流和沟通，投资者可以登录“重庆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参

与互动交流。

本公司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高管为：公司总裁尚游先

生，董事会秘书汤晓东先生，财务负责人叶长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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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２３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披露了《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详情请见

９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和本公司管理层询证核实，截

止目前，除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披露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

＞

的

公告》内容外（详情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近期公

司经营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持天业股份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近期，公司股票交易累计涨幅较大，对应市盈率处于较高水平。 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

董事会现再次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交易风险：

１

、本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项下交易尚需相关审计、评估、法律核查等结果确定后，签署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并需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等前置程序，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２

、公司投资所涉及的矿业企业将面临一定生产经营、市场和政策等风险，如果该等风险发生可能

导致公司该项股权投资价值相应受损。

３

、在股权转让顺利实施前提下，本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所涉及项目实际产生效益尚需一段时间，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４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信息披露报

纸，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